教  学  内  容

	课题名称
	 4-2  数量条款及包装条款（一）
	负责人签字
	

	授课班级
	
	
	
	
	
	
	

	授课时间
	
	
	
	
	
	
	

	教学资源
	新编《国际贸易实务》 网络资源  

	教学方法
	讲授法

	教学目标
	  了解《公约》对数量、包装条款的规定

  掌握商品数量表示方法

  掌握商品包装的作用、要求和种类

  学会订立合同的数量条款

  学会正确订立合同的包装条款

	教学重点
	 掌握商品包装的作用、要求和种类

	教学难点
	 订立商品数量和包装条款

	授课类型
	  理论
	时间分配

	【导    入】

      课前提问：在合同条款中，除了品名、品质条款外，还应包含哪些内容 

      导入：在贸易合同中，对于货物的数量和包装也应明确的规定

【新    授】

       项目三 国际贸易销售合同数量、包装条款
任务一：熟悉《公约》对数量、包装条款的规定

任务二：掌握商品数量表示方法

任务三：掌握商品包装的作用、要求和种类
    案例导入：中国某出口公司从国外进口小麦，合同规定：数量200万，每公吨100美元。而外商装船时共装了230万公吨，对多装的30万公吨，我方应如何处理？如果外商只装运了180万公吨，我方是否有权拒收全部小麦。

1、 国际贸易销售合同数量条款的概念及作用

    指买卖双方以一定的度量衡单位或个数表示商品的重量、数量、长度、面积、体积、容积、进行贸易磋商并达成共识。

根据《公约》规定：如果卖方交货数量大于约定的数量，买方可以拒收多交的部分，也可以收取多交部分中一部分或全部应按合同价格付款。如果卖方交货数量少于约定数量，卖方应在规定的交货期期满前补交，但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即使如此，买方也有保留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2、 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

1、 业务中常用的度量衡制度：米制、英制、美制、国际单位制

2、 计量单位

（1） 重量单位 计量单位有：千克、吨  如初级产品 部分工业制成品

（2） 容积单位 计量单位有：公升、    如液体货物

（3） 数量单位 计量单位有：只、件、台  如日用品

（4） 长度单位 计量单位有：米、厘米    如丝绸

（5） 面积单位 计量单位有：平方米

（6） 体积单位 计量单位：立方米

3、 重量的计算方法

（1） 毛重：货物连同包装的重量

（2） 净重：货物的实际重量。国际货物买卖中，大都采用净重计量

     皮重：包括实际皮重、平均皮重、约定皮重、习惯皮重

（3） 法定重量：海关征收从量税时，作为征税基础的计量方法

（4） 实物净重:从法定重量中扣除直接接触产品的包装物料后的重量

（5） 公量：主要用于羊毛、生丝、棉纱、棉花等易潮湿、重量不太稳定的产品

（6） 理论重量：

3、 数量条款

1、 数量机动幅度 

（1） 合同中数量未明确规定

   《公约》规定，卖方必须按合同数量条款的规定如数交付货物。如果卖方交货数量多于约定数量，买方可以收取或拒收多交部分货物的全部或一部分；如果卖方实际交货数量少于约定数量，卖方应在规定的交货期期满前补交，但不得使悯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且买方有保留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权利

   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在信用证未以包装单位件数或货物自身件数的方式规定货物数量时，货物数量允许有5%的增减幅度，只要总支取金额不超过信用证金额，即以信用证支付方式进行散装货物的买卖，交货的数量可以有5%的增减机动幅度。但数量以包装单位或个数计数时，此增减幅度不适用。

   案例分析答案：根据《公约》规定，如果卖方交付的货物数量大于合同规定的数量，买方有权收取也可以拒收多交的部分货物。如果买方收取多交问他货物的全部或部分，必须按合同价格付款

   在上述案例中，我方对外商多交的30万公吨，可以拒收也可以全部收下，还可以只收取部分，如果我方收取多交小麦的全部或一部分，要按每公吨100美元付款。

  如果外商只装运了180公吨，我方无权拒收全部。根据《公约》规定，如果卖方交货数量少于约定的数量，卖方应在规定的交货期届满前补交，但不得使卖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即使如此，买方也有保留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在本案例中，外商只比合同规定少交20万吨，未构成根本性违约，我方只有权要求在交货期补交，没有权拒收全部小麦。如在补交期间，外商给我方带来不合理的开支，我方有权保留损害赔偿的权利。

（2） 约量法

    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三十条规定，“约”或“大约”用于信用证金额或信用证规定的数量或单位时，应解释为允许有关金额，数量或单价可有不超过10%的增减幅度。

（3） 溢短装条款

     溢短装条款的主要内容包括：溢短装的百分比、溢短装的选择权和溢短装部分的作价。

  案例分析：某公司与国外某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达成一笔出口小麦的交易，国外开来的信用证规定：“数量为1000公吨，散装货，不准分批装运，单价为250美元/公吨CIF悉尼，信用证金额为25万美元”未表明溢短装。卖方在依信用证的规定装货时，多装了15公吨。

   问：银行是否会以单证不符而拒付，为什么？

      《公约》对交货数量是如何规定的？

分析：银行不会拒付。《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除非信用证规定货物的数量不得有增减外，在所支付款项不超过信用证金额的条件下，货物数量准许有5%的增减幅度，但当信用证规定数量以单位或个数计数时，此增减幅度不适用。

如果多装了15公吨，买方可以全部拒收或收取部分或全部，但应按合同规定的价格付款。

【小    结】

    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

 数量机动幅度 

【课堂练习】

     案例分析：2010年3月我国某粮油进出口公司向南非出口食糖。合同规定，食糖数量500公吨，每公吨120美元，可有3%增减，由卖方选择，增减部分按合同价格计算。如果在交货前食糖市场价格上涨，在不违反合同的情况下，卖方要想获利，可装多少吨？如果市场价格下降呢？

   分析：按合同规定，卖方最多可交515公吨，最少可交485公吨食糖。增减部分按合同计算。如果在交货前市场价格上涨，少交对卖方有利，即卖方可交485公吨，如交货前市价下降，多交对卖方有利，即卖方交515公吨。

   例 2：C公司向俄罗斯出口小麦，合同规定:数量为1000公吨，每公吨100美元 ，以信用证方式支付。合同签订后，俄罗斯进口商开来信用证，金额为100000美元，问我方最多、最少可交多少公吨小麦？为什么？

    分析：我方最多可交100000公吨，最少可交950公吨。

【作    业】

     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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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后反思】
     将案例的内容展开，有利于学生自己思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